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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名牧師司蘊道 Charles Swindoll 說「我活得越久，就越意
識到態度對生活的影響。我們既無法改變我們的過去，我
們也不能改變別人的行事為人，我們更不能改變不可避免
的事情。但是我們可以選擇：我們可以選擇用甚麼態度去
面對人事。我相信，臨到我們身上的事情，只佔百分之十，
其餘百分之九十是我對這些事情的反應。我們唯一能做的
就是改善我們的態度。

跟朋友上街買報紙，朋友禮貌地對報販說了聲謝謝，但報
販卻冷冷的，連看都不看他。我就說：「這傢伙態度很差
耶？」朋友說：「我每次跟他買都是這樣的」。「那你為
什麼還是對他那麼客氣?」朋友答：「為什麼我要讓他決
定我的行為?」



你同意司蘊道牧師的話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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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認為生命中甚麼會影響基督
徒面對苦難的態度？

你的心志決定

價值觀、態度、如何回應苦難



基督徒為義受苦是命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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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的子民「行得正，企得正」，也會遇上苦害。幸或不幸？

三17 神的旨意若是叫你們因行善受苦，總強如因行惡受苦

另一方面：信徒受苦是因為他們屬於基督。主耶穌說「在
世上你們有苦難；只因你們不屬世界，乃是我從世界中揀
選了你們，所以世界就恨你們」（約翰福音十五18-19）又
說「你們要為我的名，被萬民恨惡。」（馬太福音廿四9）。

彼得說即使我們的良心對得住神，也不能避免困苦（二20）

一方面：正如從前討論，信徒受苦是神的旨意。神用苦難
來磨練、管教我們，轉化我們生命，使我們更像基督。



基督的心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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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1-2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
器，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，就已經與罪斷絕了。你們存這
樣的心，從今以後，就可以不從人的情慾，只從神的旨意，
在世度餘下的光陰。

彼得提出一個重要的真理，就是信徒學效的基督「先為義
受苦難，後得榮耀」。

「道成肉身」的基督不僅向我們啟示神的榮耀，在耶穌身
上，我們可以明白和學習成為合神心意的完全人的意義。

在四1節，彼得用「既」這個連接詞，配合四2「存有這樣
的心」（原文意思是「以致於，因此之故」），再次把讀
者的目光引向那位為他們的罪受苦，後來得榮耀的基督。



基督的心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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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1-2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
器，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，就已經與罪斷絕了。你們存這樣
的心，從今以後，就可以不從人的情慾，只從神的旨意，在
世度餘下的光陰。

二21 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，給你們留下榜樣，叫你們跟
隨他的腳蹤行。

現在彼得教導信徒不只學效行為，更要持守「基督的心志」

「基督的心志」就是祂「為義受苦的心志」，這個心志涉
及基督始終如一順服神的旨意，忠於神交付的使命（二21-
23），以德報怨，為罪人受苦（三18），忍受罪人的頂撞，
卻以祝福回應傷害祂的人（二22-23）。就是不受外界影響



苦難淨化基督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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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用苦難轉化基督徒的生命，使他們與罪斷絕

四1-3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
器，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，就已經與罪斷絕了。

「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，就已經與罪斷絕了。」原文的意
思是「那一個在肉身受過苦的，就與罪斷絕」「斷絕」這
個動詞是完成時態（過去的行動，現在和以後仍然繼續發
生果效），而不是過去時態（在過去完成、完結、不再有
用）。

那麼「在肉身受過苦」是甚至一回事？那一個「在肉身受
過苦的」是誰？又是誰已經與罪斷絕呢？



苦難淨化基督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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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認為是指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亡這件單一救贖事件，三
18說「因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苦〔受苦有古卷作受死〕」，
是指無罪的基督，一次的死，消除了信徒的罪債。叫跟隨
祂的人脫離罪，罪不能再控制他們（羅馬書六6-7）

另一個解釋是信徒因著擁有基督的心志，抗拒罪惡，堅持
為正義而受苦，他便與這個罪行斷絕，在成聖的路上，這
個爭戰不斷發生，得勝的基督徒也就「與罪斷絕」，在神
面前保持聖潔，越來越像基督。

從基督身上我們看到為義受苦的心志不是被動、無奈忍受，
正面來說，苦難促使我們更專注於神。它使我們不自滿，
反而更依賴神，尋求祂的保守，更親近祂。



苦難淨化基督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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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1-3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
器，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，就已經與罪斷絕了。

彼得在談到基督的心志時使用了希臘語 o(plisasqe ，這
是一個軍事術語，意思是「裝備」一個士兵。和合本很合
適地把它翻譯為「作為兵器」。

當彼得囑咐信徒用基督的心志「裝備自己」時，意思是信徒
正在面對戰爭。其實每個信徒都面對著兩場戰爭。在一條戰
線上，他們打「屬靈的爭戰」，是與邪惡勢力交鋒（五8-
10）。他們還打另一場戰爭，就是針對「自己的肉體，自己
的私慾」（二11）。信徒必須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，靠著
聖靈贏取這兩場戰爭（以弗所書六11-18）。



肉身受過苦，攻克己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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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解釋這段經文和彼得前書四1，是鼓勵信徒進行苦待肉
體的修煉。他們聲稱，這種懺悔的做法可以讓人分享耶穌
的苦難，治死肉體，把注意力集中於神。真的有用嗎？

與肉體私慾爭戰。哥林多前書九27節「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」

當保羅說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」時，他的意思是要克
制肉體的情慾。這是個比喻性的說法。他在歌羅西書指出，
「這些規條…苦待己身，其實在克制肉體的情慾上，是毫無
功效。」(歌羅西書二23）。

彼得意思是用基督的心志取代肉體的慾望。保羅說這不是靠
人的意志和力量，「順著聖靈而行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」
（加拉太書五16）



舊事已過…不走回頭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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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3中「夠了」這個詞帶有「得不償失」的含義，任何為罪
而活的時間都是徒然、浪費的。

耶穌在撒種比喻警告沒有神的話紥根心中，信徒容易走舊路

一14 你們既作順命的兒女，就不要效法從前蒙昧無知的
時候，那放縱私慾的樣子。

四3 因為往日隨從外邦人的心意，行邪淫、惡慾、醉酒、
荒宴、群飲、並可惡拜偶像的事，時候已經夠了。

「你們既從罪裡得了釋放，就作了義的奴僕。… 你們從前怎
樣將肢體獻給不潔不法作奴僕，以至於不法，現今也要照樣
將肢體獻給義作奴僕，以至於成聖。」（羅馬書六18-19）



基督徒的苦難也來自世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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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4 他們在這些事上，見你們不與他們同奔那放蕩無度
的路，就以為怪，毀謗你們。

「同奔」這個詞，原文由兩個字組成，就是trexw（奔走）
和 sun（前置詞，意思是一起、同夥、也是今天科技的術
語「同步」），意思是「並駕齊驅」。「放蕩無度」
（anaxusin，傾瀉、洪水）比喻異教徒生活的放縱。

「毀謗」原文是「褻瀆」，非信徒惡意詆毀基督徒，實際
上也褻瀆神。大衛被苦待，他說：「我為你的緣故受了辱
罵 … 辱罵你人的辱罵，都落在我身上。」 (詩篇六十九7, 9）

信徒受苦也是因為他們不屬世界。天國兒女的使命是作
「世上的鹽…是世上的光。」（馬太福音五13-16）但是世
人不愛光倒愛黑暗，不願意被人反映他們的罪，揭瘡疤。



基督徒因不屬世界而受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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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期教父奧庫門尼烏斯 Oecumenius 注解這段經文說：「你
們的改變，不僅使外邦人感到羞愧和驚訝，而且引起他們攻
擊你們，因為對神的崇拜是罪人所憎惡的」。

主耶穌說「在世上你們有苦難；只因你們不屬世界，乃是我
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，所以世界就恨你們」（約翰福音十六
33；十五19）又說「你們要為我的名，被萬民恨惡。」（馬
太福音廿四9）。

主耶穌也警告我們「人都說你們好的時候，你們就有禍了」
（路加福音六26）

司布真曾評論說：「狗對陌生人吠叫，但不會向認識的人吠
叫。如果你與他們不同道，他們自然會向你攻擊。」



基督徒為義受苦是有福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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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14 你們就是為義受苦，也是有福的，不要怕人的威嚇，
也不要驚慌。

主耶穌明說福氣是留給那些因祂「被辱罵，受迫害，被人
捏造各樣壞話毀謗的人」，他們「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」
（馬太福音五11-12）。世人會詆毀我們，但神接納我們。

在一7節，彼得已明說一切的試煉使我們的信心「在耶穌基
督顯現的時候，得著稱讚、榮耀、尊貴。」所以基督徒不
是枉然受苦的，他們得到神的看顧，他們的禱告得到垂聽，
他們得到能力行神的旨意，最終他們得到神的讚賞。

如果神呼召我們像祂的兒子耶穌一樣，按照祂的榮耀旨意
受苦，我們就不應該害怕，反而期待十字架背後的祝福。



基督徒終必得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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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13 你們若是熱心行善，有誰害你們呢？

較正確的翻譯是「你們若是熱心行善，有誰能害你們呢？」

主耶穌說「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，不要怕他們；惟有能
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裡的，正要怕祂。」（馬太福音
十28）大衛說神保護他，「血氣之輩能把他怎麼樣呢？」

在一5節，彼得說「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著所預
備，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。」耶穌說：「為義受逼迫的人
有福了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」就是說他們是屬於天國的。

保羅回應「在患難中仍舊存忍耐和信心的人，配得神的國」
（帖撒羅尼迦後書一4-5）



神將在審判時伸張正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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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5-6 他們必在那將要審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賬。
為此，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傳給他們，要叫他們的肉體按
著人受審判、他們的靈性卻靠神活著。

無論是肉體上仍然活著的或是已經死了的人，都將會為自
己所做的事，所說的話面對末世的審判（羅馬書十四12；
馬太福音十二36）。保羅在亞略巴古對雅典人說，從死裡
復活耶穌將按公義審判死人活人（使徒行傳十七30-31）

和合本翻譯為「交賬」這句話，原文共有兩個字，
apodwsousin （意思履行責任或回應要求）和 logon 

（原委、理由），合起來的意思是說明自己「的行為和事
情原因」，「交代」。



神將在審判時伸張正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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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6節開始的連接詞「為此」，意思是「為了這個目的」，
闡明了向死人傳福音的原因，就是「他們的靈魂可以按著神
的旨意活著」。

「福音傳給死人」是什麼意思？首先，我們要清楚死了的人
沒有得救的可能，聖經從沒有任何關於人死後得救的希望
（例如希伯來書九27：按著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後且有
審判）。「福音傳給」（ euhggelisqh ）是過去完成式，
和合本正確翻譯為「曾有福音」傳給現在肉身已經死亡的人。

這些得著福音的人，為義的緣故，他們的肉身被世人按照世
俗審判（過去完成式），受到苦害；然而他們的靈魂按照神
的應許活在樂園裡（現在時態式陳述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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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你的一生中，有沒有遇上人
的不公平批評？毀謗？迫害？

你是如何面對？請分享在這些
事件中，你領略到什麼？你的
生命有什麼改變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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